20.城乡临时救助

（临时救助申请、审批流程图）









公示经核查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，由镇（街道办）在其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和居住地公示2天。





镇（街道）受理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申请人可向其所在地的乡镇（街道办）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》，并提交户籍证明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低保、五保等相关证明材料；突发性、临时生活困难相关证明材料





经核查，符合大额（2500元以上）救助条件的家庭，由镇、街道审核后，报区低保中心整理汇总，区民政局研究后进行救助。





经核查，符合小额（2500元以下）救助条件的家庭，由镇、街道直接进行救助。





发放救助金





区民政局审批





县区民政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并反馈给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同时通知同级财政部门。








